	水路交通常见违法行为检查标准

	序号
	检查主要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法
	常见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检 查 结 果
	检查情况记录

	1
	船员
	对船员证件、履职情况等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海事管理机构对船员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对下列情况进行核查：（一）持有并携带船员服务簿；（二）船员服务簿的真实性和符合性；（三）船长为在船船员进行签注的情况。 第二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对船员服务机构和船员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对下列情况进行核查：（一）船员档案的建立情况；（二）定期向海事管理机构报送船员任职、解职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四十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船员管理的监督检查制度，重点加强对船员注册、任职资格、履行职责、安全记录，船员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船员服务机构诚实守信以及船员用人单位保护船员合法权益等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船员用人单位、船舶所有人以及相关的机构建立健全船员在船舶上的人身安全、卫生、健康和劳动安全保障制度，落实相应的保障措施。
	资料审查现场核查
	对未经考试合格并取得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人员擅自从事船舶航行的处罚；对船员未履职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
	( 符 合

( 不 符 合
	

	2
	船舶
	对船舶证书、船员配备及适任状况等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第十四条 海事管理机构核定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时，除查验有关船舶证书、文书外，可以就本规则第六条所述的要素对船舶的实际状况进行现场核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第二条第三款 本规则所称“船舶安全检查”，是指海事管理机构按照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对船舶技术状况、船员配备及适任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以督促船舶、船员、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以及船舶检验机构、发证机构、认可组织等有效执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范，以及我国缔结、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资料审查现场核查
	1.对无船舶证书、文书和船员证书、证件的船舶从事水上交通活动，从事营业性运输的船舶在非通航水域航行；2.对船舶未按规定配备船员擅自航行或者对浮动设施未按规定配备掌握水上交通安全技能的船员擅自作业的处罚；3对船舶不具备安全技术条件从事货物、旅客运输，或者超载运输货物、超定额运输旅客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 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八十二条
	( 符 合

( 不 符 合
	

	
	
	对船舶识别号的记载情况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识别号管理规定》第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船舶检验机构应当将船舶识别号记载在所核发的船舶登记证书、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和船舶检验证书等相关证书以及管理档案中。海事管理机构在日常监督管理查验前款所述相应证书时，应当查验船舶识别号的记载情况。
	资料审查现场核查
	1.对未按规定取得船舶识别号或者未将船舶识别号在船体上永久标记或者粘贴的处罚；2.对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的，或者使用过期的船舶国籍证书或者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识别号管理规定》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五十二条
	( 符 合

( 不 符 合
	

	
	
	对船舶安全、船舶污染水域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 造成渔业污染事故或者渔业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应当向事故发生地的渔业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其他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应当向事故发生地的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接受调查处理；给渔业造成损害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通知渔业主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
	资料审查现场核查
	1.对拒绝、阻挠有关水污染、大气污染、环境噪声污染环境以及进行拆船的现场检查、船舶安全检查或弄虚作假的处罚;2.对船舶未配置相应的防污染设备和器材或者未持有合法有效的防止水域环境污染的证书与文书的处罚3.对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或者排放船舶的残油、废油，未经批准进行残油、含油污水、污染危害性货物残留物的接收。
	《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  
	( 符 合

( 不 符 合
	

	
	
	对《航行日志》、《船舶垃圾记录簿》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　第十五条　100总吨及以上的船舶以及经核准载运15名及以上人员且单次航程超过2公里或者航行时间超过15分钟的船舶，应当持有《船舶垃圾管理计划》和海事管理机构签注的《船舶垃圾记录簿》，并将有关垃圾收集处理情况如实、规范地记录于《船舶垃圾记录簿》中。《船舶垃圾记录簿》应当随时可供检查，使用完毕后在船上保留2年。

本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船舶应当将有关垃圾收集处理情况记录于《航行日志》中。《内河船舶航行日志记载规则》第六条　港航监督机构是对本规则的执行实施监督管理的主管机关。
	资料审查现场核查
	对船舶进行涉及污染物排放的作业未遵守操作规程或者未在相应的记录簿上如实记载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
	( 符 合

( 不 符 合
	

	3
	渡口渡船
	对渡口安全的行政检查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渡船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在监督管理中发现渡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消除安全隐患或者限期整改，并及时通报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四川省渡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航务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履行下列具体职责：开展渡口安全监督检查，指导、督促渡口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治;

	实地或网络查询船舶、船员证照、属地管理制度资料
	1.对渡船船员、渡工酒后驾船的处罚;2.对渡船不具备夜航条件擅自夜航的处罚;3.对渡船混载乘客与大型牲畜的处罚;4.对发生乘客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可能危及渡运安全的情形，渡船擅自开航的处罚。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
	( 符 合

( 不 符 合
	

	4
	水路运输企业
	对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的企业和个人的经营资质的行政检查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配合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凭证、文件及其他相关资料。


	实地查看企业管理制度资料
	1.对水路运输经营者未按要求配备机务管理人员的处罚；2.对水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未为其经营的客运船舶投保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的处罚。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第四十八条、《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 符 合

( 不 符 合
	

	
	
	对航运公司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活动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的监督检查制度，对航运公司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活动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海事管理机构实施监督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不得拒绝、妨碍或者阻挠。
	资料审查现场核查
	受托航运公司未履行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责任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
	( 符 合

( 不 符 合
	

	5
	涉水施工作业
	对有关建设单位和施工作业单位所属船舶、设施、人员水上通航安全作业条件和采取的通航保障措施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涉水工程施工作业或活动现场监督检查制度，依法检查有关建设单位和施工作业单位所属船舶、设施、人员水上通航安全作业条件和采取的通航保障措施落实情况。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实地查看企业是否办理《水工作业许可》以及相关施工管理资料
	1.对未取得许可证，使用涂改或者非法受让的许可证，许可证失效从事水上水下活动或者未按本规定报备水上水下活动的处罚；2.对建设单位未依法报送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材料而开工建设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 符 合

( 不 符 合
	

	6
	港口安全
	对港口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三十六条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港口安全生产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旅客上下集中、货物装卸量较大或者有特殊用途的码头进行重点巡查；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被检查人立即排除或者限期排除。
	实地查看资料审查
	1.对违反港口规划建设港口、码头或者其他港口设施或者未经依法批准建设港口设施使用港口岸线的处罚；2对港口经营人违反安全生产的规定的处罚；3对未按规定停泊或者未配备保证船舶停泊安全的值守人员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
	( 符 合

( 不 符 合
	

	7
	内河交通事故
	对内河交通事故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接到内河交通事故报告后，必须立即派员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和取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第十六条 海事管理机构接到内河交通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取证，并对事故进行审查，认为确属内河交通事故的，应当立案。 《四川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船舶遇险时，应立即呼救，并开展自救;遇险地附近的船舶和人员应积极履行救助义务。事故发生后，事故当事人或过往船舶应及时向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政府和航务管理机构报告。事故当事人和其他知情人应当配合、协助事故处理机关的调查取证。
	查看相关单位落实情况
	1.对船舶、浮动设施发生内河交通事故和事故后逃逸或者阻碍、妨碍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取证、谎报、隐匿、毁灭证据的处罚；2.对水上交通事故当事人未按规定提交事故报告书或事故报告书内容不真实影响对事故调查处理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三条、《四川省水上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 符 合

( 不 符 合
	

	8
	船舶拆解
	对废钢船在拆船场（点）就位前或在拆船作业中发生的水域污染损害事故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拆解船舶监督管理规则》第二十三条　废钢船在拆船场（点）就位前或在拆船作业中发生水域污染损害事故时，船舶所有人或拆船人应立即采取清除或控制污染的措施，并迅速向主管机关报告，接受主管机关的调查处理。
	查看相关单位落实情况
	1.对未经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擅自设置拆船厂进行拆船的，发生污染损害事故不报告也不采取措施的处罚；2.对发生污染损害事故，虽采取消除或者控制污染措施，但不向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报告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 符 合

( 不 符 合
	


